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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幕消息 

有關仲裁事項的進展 
 

東江環保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第13.09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之內幕消

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作出本公告。 

 

背景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20年12月4日（「仲裁公告」）、2020年1月23日及2016年4月12日

之公告、本公司日期為2016年4月20日之通函，及本公司日期為2016年6月6日的投票結果

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仲裁、出售本公司附屬公司之100%股權權益及有關股權轉

讓協議之確認函（「該些公告」）。除非文義另有要求，否則本公告內界定詞彙具有該

些公告所賦予的涵義。 

 

誠如仲裁公告所披露，本公司於2020年12月收到上海仲裁委員會發出的《仲裁通知書》

（（2020）滬仲案字3835號），其中啟迪再生資源（「申請人」，原名稱為桑德（天

津）再生資源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及桑德再生資源控股有限公司）就與本公司發生的股權

轉讓協議糾紛向上海仲裁委員會提出仲裁申請（「仲裁」），且上海仲裁委員會已受理

該申請。 

 

進展情況 

 

本公司近日收到上海仲裁委員會通知，申請人向上海仲裁委員會提交了《變更仲裁請求

申請書》，對仲裁請求作出變更。請求變更情況具體公告如下： 

 

申請人： 啟迪再生資源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被申請人： 東江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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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後仲裁請求： 

 

1. 請求裁決被申請人向申請人支付債務抵銷後的 2015年度的損害賠償人民幣

27,733,469.21元： 

 

2. 請求裁決被申請人向申請人支付2016年度截止至8月末的基金補貼款損失金額人民

幣40,806,685元； 

 

3. 請求裁決被申請人承擔本案律師費人民幣1,400,000元以及仲裁費用。 

 

申請人提出變更的事實與理由 

 

因清遠市東江環保技術有限公司（「清遠東江」）於2015年第三、四季度存在拆解疑似

仿製廢棄電器的情況，相關行業主管部門暫停清遠東江拆解審核，並停發清遠東江2015

年度廢棄電器電子產品處理基金補貼，並未審核清遠東江根據《廢棄電器電子產品拆解

處理情況審核工作指南（2015年版）》提交的2016年度自查報告及拆解數量。 

 

清遠東江於2020年根據《廢棄電器電子產品拆解處理情況審核工作指南（2019年版）》

（「《審核工作指南（2019年版）》」）重新對2016年度的拆解情況開展自查並提交

2016年度自查報告及拆解數量，相關行業主管部門已予審核確認並公示。鑒於《審核工

作指南（2019年版）》較前版存在較大改動、且審查要求更為嚴格，清遠東江重新自查

較2016年度自查相比拆遷數量扣減率大幅提高，損失金額為人民幣40,806,685元，申請

人主張應由被申請人承擔賠償責任。 
 

仲裁事項對本公司的可能影響 

 

截至2020年末，本公司根據會計政策已對啟迪再生資源對本公司負有的股權轉讓價款與

股東借款的債務合計138,467,689.47元已經進行了全額計提減值準備，並對啟迪再生資

源請求的債務抵銷後的賠償款27,733,469.21全額計提了預計負債。 

 

截至本公告日，本仲裁尚未開庭審理，相關事項可能對本公司本期利潤或期後利潤造成

一定影響，最終以裁決結果為准。根據《股權轉讓協議》約定，公司於2016年4月進行包

括實際經營管理權在內的各項交接工作，並於2016年8月完成股權交易過戶，清遠東江不

再是本公司的子公司。本公司將根據股權轉讓協議約定及實際進展情況積極應對上述仲

裁，通過法律程序積極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本公司將根據仲裁事項的進展情況及時履

行信息披露義務，敬請廣大投資者注意投資風險。 

 

其他尚未披露的訴訟仲裁事項說明 

 

截至本公告日，除本公司已披露的訴訟、仲裁案件外，本公司不存在應披露而未披露的

其他重大訴訟、仲裁事項，本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亦不存在累計達到披露標準的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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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仲裁事項。 

 

本公司股東及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東江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譚侃 

 

中國，深圳市  

2021年10月14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二位執行董事譚侃先生、林培鋒先生；三位非執行董事
唐毅先生、單曉敏女士及晉永甫先生；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李金惠先生、蕭志雄先生
及郭素頤女士組成。 
 
*僅供識別 


